
訂

檔
號
:

保
存
年
限
:

考
試
院
、
行
政
院

發
文
日
期
:
中
華
民
國

 
1
1
4
年
6
月
2
9
日

發
文
字
號
:
 
臺
保
一
字
第
1
1
4
0
0
0
2
2
4
0
1
號

院
授
人
綜
 
字
第
1
1
4
0
0
0
1
2
3
7
2
號

眼

修
正
「
公
務
人
員
安
全
及
衛
生
防
護
辦
法
」
,
名
稱
並
修
正
為
「
公
務

人
員
執
行
職
務
安
全
及
衛
生
防
護
辦
法
」
。

附
修
正
「
公
務
人
員
執
行
職
務
安
全
及
衛
生
防
護
辦
法
」

院
长
周
弘
憲

院
長
卓
榮
泰

第
1
頁
(
共
2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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